项目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__
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

项 目 申 请 书
课题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类别：（在相应空格上打“√” ）

	一、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:   新兴科学研究培育基金       重大、重点项目培育基金

  重大人文社科研究引导基金

二、科学研究基金:   基础科研扶持项目（创新基金）    青年教师基础科学研究基金     

  青年博士生导师创新研究基金      杰出青年基金培育基金

  创新研究群体（团队）科研基金    部、省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基金

  人文社科研究培育基金            人文社科交叉学科研究基金

  人文社科青年研究基金            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研究基金

三、创新人才培养基金：

  博士后创新人才培养资助基金    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

  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         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配套基金
   博士研究生导师创新研究基金     大学生创新人才培养专项基金


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公室
2012年1月制

一、基本信息
	基地名称
	

	基地来源
	
	批复时间
	

	基  地
负责人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日期
	

	行政职务
	
	专业职务
	
	研究专长
	

	最后学历
	
	最后学位
	
	担任导师
	

	所在院系
	
	办公电话
	

	电子信箱
	
	手机号码
	

	基

地主要成员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专业职务
	主要承担基地研究课题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二、项目论证
	1．基地年度建设计划和预期目标
2．经费预算方案（包括经费资助项目、人员分配、金额、测算依据和使用时间等）
（根据需要自行加页）


三、经费预算表
	科目名称
	预算数(元)
	建议比例
	内   容   说  明

	1、办公费
	
	≤10%
	

	2、印刷费
	
	
	

	3、邮电费
	
	
	

	4、差旅费
	
	≤15%
	

	5、会议费
	
	≤15%
	

	6、专用材料购置费
	
	
	

	7、设备维修费
	
	
	

	8、出国费
	
	≤15%
	

	9、手续费
	
	
	

	10、测试及加工费
	
	
	

	11、专用设备费
	
	≤25%
	

	12、版面费
	
	
	

	13、资料费
	
	
	

	14、出版费
	
	
	

	14、学生助研费
	
	≤15%
	

	15、其他
	
	
	

	合     计
	　
	
	

	说  明：
	
	

	1.项目负责人应认真进行经费预算,并严格按照预算及相关管理办法使用经费（内容说明详见附件）。

	2.预算表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一般不予调整。

	3.办公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出国费、学生助研费等不得超过规定的预算比例。

	4、当年下拨的项目经费应在当年11月底使用完毕，若有结余，学校将结余经费收回。



	经费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：
	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
四、项目审批情况
	所在院系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
	项目评审组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
	科研管理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
经费预算表填写说明

	科目名称
	预算数(元)
	建议
比例
	内            容            说            明

	1、办公费
	
	≤10%
	文具、档案袋、文件夹、硒鼓、墨盒、碳粉等办公用品。

	2、印刷费
	
	
	印刷费、打印复印费、文件检索费、查新费、出图费。

	3、邮电费
	
	
	信函、包裹、货物等物品的邮寄费、特快专递费、学校网络通讯费（校内网卡、转网络中心网费）、传真费。

	4、差旅费
	
	≤15%
	市内出租车、公汽车费，出差（不含境外）的往返路费、住宿费、订票费、差旅费补助等。

	5、会议费
	
	≤15%
	会议费（含会议培训，附会议通知）；主办会议的费用（申报预算时应注明会议时间内容及金额）。

	6、专用材料购置费
	
	
	小型软件、录音录像材料：如磁带、光盘、刻录机、胶片、读卡器，低值易耗品 等。

	7、设备维修费
	
	
	设备的维修配件购置费、以旧换新、维护保养费。

	8、出国费
	
	≤15%
	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会议(文章录用)以及境外专家来华旅费、住宿费（申报时应注明出国地点会议内容）。 

	9、手续费
	
	
	异地银行汇款手续费。

	10、测试及加工费
	
	
	测试费、加工费、制版费（申报预算时应注明测试加工明细）。

	11、专用设备费
	
	≤25%
	10万以下的小型设备。须作学校固定资产。

	12、版面费
	
	
	发表论文版面费、审稿费。

	13、资料费
	
	
	图书资料购置费、专业杂志费。

	14、出版费
	
	
	著作出版费。

	14、学生助研费
	
	≤15%
	学生助研费（发放总额不超过总经费的15%，发放标准：500-800元/月）。

	15、其他
	
	
	数据采集费（限发票报销）、会员费、设备租赁费。

	合     计
	　
	
	

	说  明：
	
	

	1、项目负责人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认真预算,并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及相关管理办法使用经费。

	2、预算表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一般不予调整。

	3、办公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出国费、学生助研费等不得超过预算规定比例。

	4、当年下拨的项目经费应在当年11月底使用完毕，若有结余，学校将结余经费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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